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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釋出管制要點 

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5日海軍總司令部扎氣字第 00248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87年 6月 4日海軍總司令部扎氣字第 00429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90年 3月 1日海軍總司令部扎綜字第 0132號函修正 

 

壹、依據：依國家機密保護法，配合海軍大氣海洋局組織變革名稱調整

，重新修訂本案內容，以規範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釋出管

制運用。 

貳、目的：為協助國家整體經濟建設、科學研究及學術發展，並符合相

關保密規定下，將海軍大氣海洋局（以下簡稱大氣海洋局）

所蒐集之大氣海洋環境資料釋出供產官學界使用。   

 

參、申請單位： 

 一、我國政府機關、學校或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單位。 
 

 
二、私人公司及財團法人如接受上述單位委辦案件，應由委辦單位

提出申請。 
 

 

肆、定義及機密等級區分： 

 一、本要點所稱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區分為： 

 

(一)大氣資料：氣壓、風場、溫度、降雨量及數值模式資料。          

(二)海洋資料：海流、鹽溫、底質、潮汐及數值模式資料。                         

(三)地理資料：水深、水準點誌記、控制點誌記及岸線。                     

 
二、本要點所釋出之資料來源僅限於大氣海洋局自行蒐集、分析、

統計及預報（測）之資料。 

 

三、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依資料特性，區分為「普通」、「密」與「機

密」三種等級（如附錄一），其中後兩等級資料，於本要點統

稱為『機密資訊』。 

四、軍港、軍用飛機場及重要軍事設施地區依國家安全法、要塞堡

壘地帶法等規定律定之。 
 

 

伍、申請流程（示意圖如附錄二）： 

 

一、申請：由申請單位填寫「海軍大氣海洋環境使用申請表格」與

「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保密切結書」 (表格如附錄三

與四），函送大氣海洋局提出申請(範例如附錄五)。 

 二、初審：由大氣海洋局負責初審作業：  

     (一)如申請之資料等級屬「普通」，由大氣海洋局進行審查，



 2

並決定是否釋出。 

 
    (二)申請之資料等級屬『機密資訊』，經大氣海洋局初審後，

轉呈至國防部海軍司令部進行複審。 

 

三、複審： 

(一)由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對轉呈之資料進行審核，如同意釋

出，令示大氣海洋局辦理資料釋出事宜；如不同意釋出，

令示大氣海洋局退回申請。 

(二)申請單位直接向國防部提出申請，如同意釋出者，經令示

大氣海洋局辦理資料釋出後，由大氣海洋局檢核資料及保

密切結書無誤後辦理釋出作業。 

 
四、釋出：申請案件經核可後，均由大氣海洋局編製資料，於編製

完成後辦理釋出作業。 

 

陸、資料釋出方式：依資料特性與使用者需求區分如后。 

 

一、 「普通資料」以圖（表）書面資料，數值資料（磁片、光碟片）

等形式，透過公函、電子郵件或由大氣海洋局通知申請單位派

員至大氣海洋局領取等方式，提供申請單位使用。 

二、 『機密資訊』由大氣海洋局通知申請單位派員至大氣海洋局辦

理相關保密切結及簽署領取証明後，提供申請單位使用。 

 

柒、一般規定： 

 

一、申請單位經申請獲得之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僅有使用權，不得加

以轉錄、轉售或贈與，亦不得以附加或改良資料為由，再轉錄、

轉售、節錄、贈與或引用於其他非相關之資料中。 

 
二、『機密資訊』大氣海洋環境資料未經國防部核准許可，不得交

予外籍人士或攜（傳）出國外。 

 

三、大氣海洋局環境資料僅供申請單位內部使用，如有違反切結事

項，應登錄列管，不再提供任何資料，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追究

責任。 

 

四、大氣海洋局依本要點釋出資料，申請單位應簽立切結書，依切

結書內容負責(如附錄四)。 

五、屬大氣海洋局資料釋出權責由資料處管中心初審，再經副局長

以上長官複審同意；另屬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權責，經令示大氣

海洋局後，由大氣海洋局檢核資料及保密切結書無誤後辦理釋

出作業。 
 

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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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大氣海洋局為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唯一釋出窗口，申請單位未依

規定程序申請，大氣海洋局得逕退回申請單位。 
 

 
二、對本管制要點有任何疑問，請逕向大氣海洋局（外線:07-9540

150~4#211；軍線：784389）查詢。 
 

 

玖、附錄： 

 

ㄧ、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保密區分與管制權責 

二、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申請作業流程 

三、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申請表格 

四、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保密切結書 

 五、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申請表格(範例)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保密區分與管制權責 
  

普通 

 

密（一般公務機密） 

 

機密(軍事機密) 

 

備考 

大氣 

資料 

氣象觀測

(實測)資料 

本軍各站氣象觀測及探空資料之

月（含）以上平均統計資料。 

 1. 本軍各站氣象觀測乙週（不含）
以上統計之逐時資料。 

2. 本軍艦艇氣象觀測資料。 

 

分析及預報

資料 

非因戰演訓任務所提供之氣象作

業分析及預報資料。 

 因戰演訓任務所提供之特殊區域預

報資料或任務所需提報單及航前會

資料。 

 

數值模式 

資料 

非因戰演訓任務所提供之氣象作

業分析及數值預報資料，且解析度

30公里（含）以上。 

解析度 5公里（不含）以上至 30公

里（含）以下之各項氣象作業分析及

數值預報資料。 

解析度 5公里（含）以下之各項氣象

作業分析及數值預報資料。 

 

海洋 

資料 

海流 
軍港或軍事重地 12海浬以外區域

之海流資料。 

 軍港或軍事重地 12海浬以內(含)區

域之海流資料。 

 

鹽溫 

本軍預報區(22°N〜23°N﹐120°E〜120

°30’E及 24°N〜25°N﹐121°30’E〜122°

30’E)以外水域之鹽溫資料。 

高雄、基隆、花蓮港等附近之海洋資

料。 

本軍預報區(22°N〜23°N﹐120°E〜120°

30’E及24°N〜25°N﹐121°30’E〜122°30’

E)水域之鹽溫資料。 

 

底質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之底質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內之底質資料。  

磁力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之磁力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內之磁力資料。  

潮汐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之潮汐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之潮汐資料，不包含

逐時潮位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之逐時潮位資料  

數值模式 

資料 

非因戰演訓任務所提供之海浪、潮

流及漂流數值預報資料。 

 因戰演訓任務所提供之特殊區域海

浪、潮流及漂流數值預報資料。 

 

 

保 

 密 
區 
分 

資 
料 

 內 
容 

 
資 料 類 別 

附錄ㄧ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保密區分與管制權責 

  

普通 

 

密（一般公務機密） 

 

機密(軍事機密) 

 

備考 

地理 

資料 

水深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且為普通海

圖圖面之水深密度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之原始水深資

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內之原始水深資

料。 

 

水準點誌記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之測繪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內之測繪資料。  

控制點誌記 

岸線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且岸線密度

大於及等於 50公尺之岸線資料。 

軍港及軍事重地以外且岸線密度小

於50公尺、大於10公尺之岸線資料。 

岸線密度等於及小於 10公尺之岸線

資料。 

 

 

保 

 密 
區 
分 

資 
料 

 內 
容 

 
資 料 類 別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申請作業流程

附錄二

大氣海洋局

辦理資料

釋出事宜

機密資訊

大氣海洋局

將釋出資料

函送申請單位

(副呈司令部)

同意

大氣海洋局

初審

退回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提出申請

普通

司令部複審
大氣海洋局

審查意見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附錄三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申請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加蓋關防) 

資料名稱： 

 

資料型式： 

 

用途： 

 

資料範圍： 

經度：（            ）E  〜（            ）E   

緯度：（            ）N  〜（            ）N   

 

使用說明： 

 

 

 

(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僅限於申請單位內部使用，如因辦理委託業務，需轉移委辦單位使用時，應於申請時詳細註

明，並於業務完成後，統由申請單位負責將資料收回並妥慎保管。) 

初審意見： 

 

 

 

 

 

複審意見： 

 

 

 

 

 

 



附錄四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保密切結書 

 

立切結人            於所任職             (以下簡稱本單位) 服務，申請釋出 

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同意簽訂本切結書，遵守以下之約定事項： 
 

一、 本人因職務 (或偶然) 持有、閱覽或知悉之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國防秘

密、一般公務秘密或營業秘密，負保密之責。如有遺失、洩漏、交付或公

示予他人，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辦理並負賠償責任。 

二、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須專人保管，妥善使用，並列入移交，非經國防部

同意不得交予外籍人士或以任何方式攜（傳）出國外。 

三、 本單位於資料獲得後以自行使用為限，惟因委託業務，需轉移委託執行單

位使用時應於公文中說明，並於業務完成後，本單位應將資料收回，並妥

善保管。 

四、 本單位僅具使用權，不得自行轉錄、轉售或贈與，亦不得以附加或改良資

料為由，自行轉錄、轉售或贈與。 

五、 本單位如違反前述事項，海軍爾後將不再提供各項大氣海洋環境資料。 

六、 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僅限於本單位內部使用，如因辦理委託業務，需轉移委

辦單位使用時，應於申請時詳細註明，並於業務完成後，統由本單位負責

將資料收回並妥慎保管。 

七、 本單位對於該「機密資訊」提供受委託之民間機構時，應再訂定保密合約

或條款，要求簽署保密切結書附於聘僱合約中，以明確律定人員保密義務。 

 

立切結人： 

身份證字號： 

地址： 

                     

 

見證人：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五 

海軍大氣海洋環境資料使用申請表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8日 

申請單位：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 

(加蓋關防) 

資料名稱：金門地區水基點高程及潮汐資料 

 

資料型式：數值資料 

 

用途：地形工程作業需要 

 

資料範圍： 

經度：（ 118度 10分 ）E  〜（ 118度 35分 ）E   

緯度：（ 24度 20分 ）N  〜（ 24度 35分 ）N   

 

使用說明：申請單位內部使用 

 

 

 

(大氣海洋環境資料僅限於申請單位內部使用，如因辦理委託業務，需轉移委辦單位使用時，應於申請時詳細註

明，並於業務完成後，統由申請單位負責將資料收回並妥慎保管。) 

初審意見： 

 

 

 

 

 

複審意見： 

 

 

 

 

 

 

內
政
部
土

地
重
劃
工

程
局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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